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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B_BD_E5_90_8D_E5_c36_49219.htm 伴随着3月30日新大纲的

发布，06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大战拉开了序幕！数十万司考

大军奋战在号称“中国第一考”的司考前线！搜狐教育与您

司考同行，在这流火四月，搜狐教育与北京万国学校合作，

独家劲爆推出万国名师系列讲座！我们邀请到北京万国学校

的12位名师为考友辅导各个部门法的热点与复习技巧！ 政法

的过关经验 林鸿潮 北京万国学校 一、行政法命题的几个主要

特点 （一）从考查内容上分析，表现为有限分值的相对分散

化。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讲，行政法是一个关键的第二梯队

学科。 近几年来，行政法占整个司法考试考分的比值基本上

是保持稳定的。最多的时候是2003年，占到了12％，最少的

是2004年，仅占约8％，总的来说是接近10％左右。也就是说

，行政法在分值上和民法、刑法两个第一梯队学科比起来还

是有明显差距的，属于第二梯队学科。这是由我国行政法制

建设的相对落后和不完整所决定的，我国当前的行政法体系

只建立了大约一半左右，而司法考试又以考查实定法的规定

为主，不可能太多地脱离实定法去考纯粹的理论，这就造成

了行政法的考分不多，这种情况在近几年内很难得到改变。

但行政法目前作为一个第二梯队学科，却在司法考试中扮演

者一个关键的角色，有如足球比赛中的一名防守型边后卫，

搞得不好就会经常被对方从这个位置上突破。尽管它的位置

算不上显要，但由于其考查难度很大，得分率较低，使它经

常成为司考这个“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导致了考生的



失败。因此，对于行政法的备考和复习值得考生们十二分的

注意，把它摆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2005年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的客观题仍为40分，其中单选题12题、多选题11分、

任选题3分。但是，2005年在试卷四安排了一个行政法案例分

析题（10分）。就难度而言，2005年较2004年有所下降，但仍

比2003年难。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仍是司考失分的重灾区之

一。 其次，从中观层面来讲，行政法各部分的分值分布逐渐

均衡。 在以前，行政法中各个部分的考分分布极其不均衡。

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两个部分的分值加起来几乎就要占

到全部考分的2/3，基础理论和各种行为法所占的分值十分有

限。但随着其他行政法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以及司法考

试对理论考查的日益重视，其他部分的分值近年来逐步增加

。比如，行政法导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理论三个部分的

知识构成了行政法的主要理论知识，但2002年之前考得很少

，基本上不超过3分。从2002年律考改为司考开始，这部分的

分值上升到了6分以上，增长了1倍以上，2003年由于考了论

述题更是增加到了罕见的17分，占1/3强。各种行政行为法的

分值也在上升，以前基本上是5分以下，现在增加到5－10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以往比较罕见的行政行为，诸如

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调解、行政应急等开始在试题中

出现，有的甚至多次出现，2004年这些行政行为就考了大约5

分左右。相应地，诉讼法与复议法的分值下降了许多，2000

年占2/3，2002年仍然过半，2003年降到40％多，2004年只剩

下了1/3。这个特点提醒考生们复习时用时、用力也要相应均

衡分配，从“重点论”逐步转向“多点论”。 具体到行政法

的知识点分布，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主要包括行政组织法（



含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行为法（含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政府采购法）和行政救济法（含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三大部分。历来，行政诉讼法占

了半壁江山，行政组织法方面1～2道，行政处罚法方面1道。

这在2005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其他部分则每年变数较

大。在2004年对行政复议法的考查特少，而2005年对行政复

议法的考查有了较大提高，但对国家赔偿法的考查下降了，

只是在个别题目个别选项中涉及。 再次，从微观层面来讲，

各个考点之间的分值分布有所分散。 行政法大约有20个大的

知识点是经常考查的，其中基本理论与行为法有6个，行政诉

讼与复议法有10个，国家赔偿法有4个。在2000年到2003年，

这20个知识点所占的考分比例极大，约在85％左右，而复议

和诉讼部分的分值又尤为集中，这种考点集中的情况在所有

部门法中是很罕见的。但2004年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20个

考点的分值在这一年下降到了75％左右，少了10个百分点。

同时，这75％在20个重要考点之间的分布也更加均匀，尤其

是基础理论和行为法部分越来越得到命题者的垂青。这一方

面要求我们以后对这些重要考点的掌握要更加全面，不能有

所偏废；另一方面还要求我们对这20个重要考点之外的占25

％考分的其它知识给予更多的关注。对行政诉讼法的考查方

面，2005年特别重视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地域管辖、原告

资格、起诉期限等知识点的考查，而且是通过多道题目从不

同角度重复考查。另一方面，2005年还继承了2002年以来对

行政诉讼证据的重点考查。 对行政许可法的考查，2005年是

第二次，而且考查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广度和深度都有所

提高。不仅要求考生熟悉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同时要求一定



的运用能力。但总体难度不大，却考查得特别细，比如试卷

二第40题关于行政许可期限延长、“受理在先”原则，第46

题关于许可审查人数要求、行政许可证件颁发、行政许可的

空间效力，第49条行政许可收费的依据，第86条关于行政许

可法适用范围、禁止申请许可期限。 《公务员法》《信访条

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出台使得2006

年司考的行政法部分知识点更加庞杂、分散，给考生带来很

大的复习困难。对行政法的复习，要形成知识体系，从整体

上把握，同时注意细节的复习，以应对如05年那样对行政许

可法的细微考查。 （二）从考查方式上分析，表现为考查对

象的日益复合化。 复合是相对于单一来说的，单一考查就是

一道题目考查单一知识点、单一法条，复合考查就是一道题

目考查多个法条、多个知识点甚至多个学科的知识。具体而

言，命题的复合化按照其复合程度的高低可以分为多法条考

查、多知识点考查和跨学科考查三种。目前总的趋势是两个

：一是单一题型的绝对数量在减少，2000年及以前它所占的

比例至少也有一半，2002年开始就再也没有超过1/3了；二是

复合题型中跨学科考查的分值在增加，以前只是小打小闹，

偶尔在选择题中考一下，2003年开始有了论述题以后，它成

为了行政法跨学科考查的最好舞台。我们可以具体地谈一下

： 首先，是多法条的考查。 多法条考查指的是一道题目考查

的是一个部分的知识点，但却涉及多个法条，这在行政诉讼

证据的选择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很多时候一个选项就涉及

一个法条。这种题目最近3年来都有10分左右，一个法条没有

掌握，其它的法条掌握了也不能得分。针对这种命题特点，

我们认为在复习中应当采用“结网打鱼”的方法来应对它。



也就是说，我们在复习的时候一个法条一个法条地去掌握几

乎无法应对这种考试。好的方法应当将多个法条根据其内在

联系统一在一个大的知识点之内，通过整体掌握这个大的知

识点就把所有相关的法条都解决了。只有织成一张“网”才

能捕得到“鱼”，但是“网”又不能织得太密，否则考生们

的时间精力不够，这就要求我们先扩大范围、裁剪成一个大

小合适的知识点作为框架，然后去粗取精，剔除次要法条，

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其次，是多知识点的考查。 

多知识点考查是指一道题目只考查一个学科的内容，但却考

查了这个学科中不同部分的知识点。行政法中最为常见的就

是复议、诉讼、赔偿三大部分的知识点相互杂糅在一起来考

，诉讼法与各种行政行为之间的复合也比较常见。这种题型

在2000年以来开始频繁出现，每年的分值都在10分以上，它

的难度比多法条的考查更大。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考生

可以通过“顺藤摸瓜”的方式来掌握，这个“藤”就是行政

诉讼，因为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其他知识点与行政诉讼的复

合考查。按照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知识体系逐步展开，我们就

可以找到一个个的“瓜”，也就是一个个跟行政诉讼复合的

知识点，比如从最开始的受案范围，就要结合复议范围、复

议和诉讼的关系；从诉讼管辖就要想到复议管辖，就是复议

机关；从原告就要想到复议申请人；从被告想到被申请人；

从证据想到行政处罚笔录；从判决类型想到复议决定类型；

从其中的赔偿判决想到行政赔偿诉讼，等等。 最后，是跨学

科的考查。 跨学科考查就是一道题目考查多个学科的知识，

主要是论述题。2003年是行政法与法理综合起来考，占了

约15分，2004年是与民法、刑法等放在一起考，占了约5－10



分，跨学科考查将是以后命题的趋势，几乎每年都会有，而

且命题人选材的随意性越来越大，很难加以预判。这就要求

我们在解题方法上找出路，要学会“庖丁解牛”。看到一个

题目先按照部门法检索，分为不同部门法的知识，在每一个

部门法之内再按知识点检索，用不同知识点应答，要谨慎、

有序地分解，切忌盲目猜测，否则失分很多，损失难以弥补

。同时，“解牛”的时候要顺着其纹理来进行而不是逆向的

，这个“纹理”就是命题人的思路，是他所倾向的答题思路

，这和普通人读社会新闻的第一反应基本没有两样。也就是

说，要用普通人的思维来分解题目、回答题目，不要轻易地

别出心裁。至于在小题目上的跨学科考查则较难准备和预料

，但好在分值很少，不必过分在意。 （三）从考查手法上分

析，表现为命题思路的逐渐复杂化。 首先，是考查层面的理

论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